
一周之“最”

最“便宜”的费列罗巧克力

近日， 北京丰台警方以及丰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在新发地中央批发市场

查获假冒费列罗巧克力 2295 盒， 案值达 9

万余元。

丰台警方与相关职能部门在新发地中

央批发市场对三家被举报的商家店面以及

仓库进行检查。 其中一商家柜台上摆放有

多盒心形 8 粒装的“费列罗” 巧克力， 售

价比大型超市便宜 10 元左右。

经专业人士鉴定， 该店现场出售的

“费列罗” 属于假冒产品。 执法人员称，

这些巧克力包装精美， 但巧克力底托上的

字样跟正品不一样。 此后， 执法人员又在

该店的仓库中发现了十几箱假冒巧克力。

商家交代， 假冒的费列罗巧克力主要

销往一些小超市以及小卖铺，一般不零售。

检查当天， 执法人员在商家和仓库内共查

获假冒费列罗巧克力2295盒，案值达9万余

元。 目前，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案

商户立案查处， 对于假冒产品的来源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你的简历谁在“做主”？

找工作投简历，

是很多人都有过的求

职经历。 随着网络的

发展， 网上找工作成

为了求职者最便捷、 最有效的方式。 但简

历投出去， 没等来心仪的工作， 却被各种

电话骚扰， 这样的情形委实让人烦心。 本

期“权威曝光” 讲述的就是网上投递的简

历落入了信息泄露的“陷阱”。

目前， 网上简历售卖市场十分活跃，

甚至形成了“一条龙” 的产业， 不法分子

通过各种形式以正规企业的身份入驻网络

求职平台， 目的就在于获取众多求职者的

简历， 再将这些简历非法转卖， 牟取利

益。 简历收集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 对于

求职者来说， 只有自己想不到的， 没有对

方做不到的， 简历里详细的个人信息成为

了不法分子的摇钱树。 工作没找到， 钱也

没挣到， 却先成了一回“嫁衣裳”， 真是

让人啼笑皆非。

网络简历贩卖是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违法行为， 这一点非常明确。 而我国也有

多项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 从 《网络安全法》 到 《个人信息安全

规范》 等等， 都在竭力保障个人的信息安

全。 但相关案件的处理大多还停留在个案

层面， 没有形成普遍性治理规范， 尤其是

在事先预防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对各

类网络平台的责任认定方面， 也存在着一

些漏洞， 这也导致了大量的个人简历被泄

露、 被贩卖。 在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形下，

求职者多数选择了忍气吞声， 更助长了不

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如果平台不肯承担一定的数据安全保

障和严格审查的义务， 那就需要法律出

手， 通过有效有力的手段， 倒逼平台加强

监管、 审核， 斩断伸向个人简历的“黑

手”， 让你的简历由你自己做主。

金勇

讯简
杨浦检察院诉前检察建议

全部被行政机关采纳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谭滨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作公益诉讼工作

情况专题汇报。 汇报显示，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 该院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 24 件， 参与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7 件。

从办案效果看， 共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 14 件， 同比增长 366%， 采纳率达到 100%。

据悉， 杨浦检察院更新监督理念， 树立

“双赢多赢共赢” 的监督理念， 把诉前实现维

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状态， 助力政府依法行

政， 共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该院坚持问题整

改与跟进监督并重， 开展诉前检察建议“回头

看”， 确保整改真到位、 问题不反弹。

杨浦检察院汇聚各方力量， 建立“公益诉

讼特邀联络员” 制度， 聘请 11 位区人大街工

委副主任为特邀联络员。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

审核监管进博会餐饮单位食品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期， 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辖区范围内申报进博会食品及食品原料供应商

的餐饮服务单位开展审核评估。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 3 家社会盒饭、

桶饭生产企业及持有团膳外卖资质的餐饮服务

单位开展实地检查。 重点对其加工供应食品品

种、 数量、 能力、 操作规范化要求等方面开展

实地审核评估， 为进博会遴选食品及食品原料

供应商提供有效依据。 同时对辖区内食品原料

供应商的资质条件开展评估。 主要评估内容涉

及主体资质、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责任人和从

业人员管理规范、 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和管控措

施等多个方面。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强化对社会面餐饮服务

单位的监管， 开展迎进博百日执法行动和夏秋

季食品安全检查，对辖区大中型饭店、宾馆等进

行多方位全覆盖的食品安全监管， 保障社会面

食品安全。 截止到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10568

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4526 户次。

市消保委发布

上海微旅游攻略结果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迎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和国庆旅游黄金周， 近日， 由上海市消保委

和驴妈妈旅游网联合主办的“上海微旅游攻略

公益征集大赛” 结果发布会在驴妈妈科技园举

行。

此次上海旅游微攻略征集活动从今年 7 月

22 日起， 历时两个月， 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

情参与， 共收到近百位旅游达人的投稿。 经多

个平台的网友投票， 最终选出了二十篇入围游

记 （攻略）。 入围的二十篇游记 （攻略）， 在地

域上涵盖了上海 16 个行政区域， 除了常规景

区外， 还有诸如马路弄堂、 乡村田园、 特色小

镇、 文化展馆等各种类型的小众景点， 展现了

上海“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

谦和” 的城市精神。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消费者与干洗店之间的争议在于酒

红色羽绒服暗淡发白是否系洗涤不当所致，

在检测机构已作出 “洗衣小票上未注明衣物

送洗前状态， 衣服发白是洗衣店洗涤操作不

当导致” 鉴定意见的情形下， 干洗店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金玮律师坦言， 洗染行业的消费争议确

实较为普遍， 消费者通常认为衣服的 “损

坏” 系洗涤不当所致， 而洗衣店则通常以衣

服自身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而拒绝承担赔偿责

任， 这就需要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予以鉴定

从而判定责任归属。

“除非衣服本身质量问题所致， 否则洗

衣店应对送洗衣服的损坏承担赔偿责任。”

金玮律师指出， 从经营者的义务角度而言，

经营者在承接消费者送洗衣、 物时， 应先查

明衣、 物上的破损、 色花、 虫蛀、 少扣等疵

病， 并将洗涤加工后产生的后果与消费者事

先讲明， 且在取衣凭证上注明， 若发现漏检

情况必须保持衣服原样， 并及时与消费者取

得联系， 否则， 所产生的后果由经营者承

担。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衣物

送洗前， 应由商家认真填写洗衣单据上的内

容， 如衣服状况、 颜色、 面料、 洗涤方式

等； 针对商家在洗衣单据上所填写的破损、

褪色程度等内容， 消费者签字前记得核对；

再者， 记得索要并妥善保管好洗衣单据， 避

免发生消费纠纷时带来不必要麻烦。 另外，

最好保留购买衣服的原始凭证， 一旦干洗衣

物出现问题， 赔偿时也可参考数值。 贵重衣

物干洗时可采取特殊保值精洗。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王女士

投诉时间： 2019 年 5 月

今年 3 月 16 日， ?女士到家附近的干

洗店送洗一件毛领羽绒服， 此后去店里取过

好几次衣服， 但对方都说没洗完取不了。 ?

女士对此表示不解， 在多次取衣未果后， 态

度强硬地要求对方返还自己的衣服， 老板娘

这才将衣服递给?女士。 没想到， 衣服已面

目全非， 原本羽绒服表面是酒红色的毛绒，

如今整件衣服颜色暗淡发白像旧的一样， 与

毛领上的毛绒有明显差异。 由于双方对衣服

赔偿的相关事宜有不小的分歧， 于是一起前

往浦东新区消保委窗口， 希望消保委能给双

方评评理。

消保委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了衣服和洗衣

单， 发现洗衣单上字迹潦草， 也没标注洗涤

方式和衣物送洗前的状况。 老板娘告诉工作

人员， 衣服是湿洗后才出现的泛白， 但否认

是洗涤造成的， 而是衣服本身质量引起的泛

白掉毛。 在当场协商下， 老板娘表示愿意赔

偿对方 200 元。 ?女士则认为自己当初花两

千多元在五角场商场买的衣服， 虽然发票遗

失找不到了， 可对方赔偿 200 元的处理方案

无法接受， 并认为不一定是衣服的质量问题

造成的泛白掉毛， 提出不少于 500 元的赔偿

要求。 出于双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又对责任

划分不明确， 浦东新区消保委开具了洗染行

业协会的委托检测单， 让双方把衣服送至洗

染行业协会检测确定责任。

酒红色羽绒服洗后发白

第三方机构判责任归属

  6 月 6 日， ?女士又来到浦东新区消保

委， 她告诉工作人员， 洗染行业协会鉴定认

定“洗衣小票上未注明衣物送洗前状态， 衣

服发白是洗衣店洗涤操作不当导致”， 当时

老板娘和协会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未支付

鉴定费 200 元就走掉了。 消保委工作人员电

话联系了老板娘， 她表示协会只是看了下衣

服就评判是洗衣店的责任无法让人信服。 消

保委工作人员指出先前双方对责任有争议，

双方同意后才寻求洗染行业协会检测， 而且

检测单位也很明确根据“送洗的小票上未注

明衣物送洗前的情况” 才判定的结果， 现在

检测结果不利于洗衣店， 洗衣店就推翻不认

可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经过浦东新区消

保委再三沟通后， 双方达成检测费 200 元由

经营者承担， 额外再赔偿消费者 500 元。

消费者在送洗衣物时， 经营者并未在洗

衣票据上注明衣物的实际状况， 而且也没有

注明洗涤方式。 双方对责任问题又有不同的

看法， 僵持不下再询求洗染行业协会鉴定。

根据目前 《上海洗染行业消费争议处理意

见》 的第四条规定“经营者在承接消费者送

洗衣、 物时， 应先查明衣、 物上的破损、 色

花、 虫蛀、 少扣等疵病， 并将洗涤加工后产

生的后果与消费者事先讲明， 且在取衣凭证

上注明， 若发现漏检情况必须保持衣服原

样， 并在二天之内与消费者取得联系， 否

则， 所产生的后果由经营者承担。” 第五条

规定“经营者采用的洗涤方式， 应当事先征

得消费者的同意， 并在取衣凭证上注明。”

据此， 洗染行业协会认定衣物损坏责任应由

经营者承担。 在此， 消保委提醒经营者一定

要在洗涤票据上注明洗涤方式和送洗衣物的

状况， 这是经营者应尽的义务， 也是解决纠

纷的重要依据； 也提醒消费者要向经营者索

要洗衣票据， 对事后责任认定有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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